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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咸办发〔2022〕3 号

陕西省西咸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西咸新区关于有效应对疫情
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各新城管委会，新区各部门，园办：

《西咸新区关于有效应对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若干措

施》已经新区管委会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陕西省西咸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
2022 年 1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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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咸新区关于有效应对疫情支持企业
复工复产的若干措施

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积极帮助企业应对疫

情影响，加快复工复产，助推经济平稳运行，在严格落实省市相

关政策的基础上，结合实际，制定以下措施。

一、减免企业房租。对承租新区国有资产类经营性用房的中

小微企业（含个体工商户），按最高不超过 2000 平米标准，免

收 2022 年 1 月、2 月租金；已缴纳租金的，可顺延减免。（牵

头单位：新区财政局；实施主体：各新城管委会、园办）

二、强化金融支持。充分发挥新区 1 亿元应急转贷基金作用，

为企业及时提供应急转贷服务。对中小微企业在 2022 年 1 季度

的新增流动资金贷款（展期视同新增），按实际贷款利率与资金

入账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孰低计算的 3 个月利息的 60％

给予贴息，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。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

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担保力度，降低担保费率和反担保

要求。（牵头单位：新区财政局；实施主体：各新城管委会、园

办）

三、加强要素保障。加强产运需监测、协调，全力保障煤电

油气稳定供应。对新区级重点项目建设单位疫情防控、生活物资

保障、施工物资供应等，实行“一对一”协调服务。对规上工业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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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按 2022 年 2 月实际用电量的 30%给予电费补贴，每家企业最

高不超过 5 万元。（牵头单位：新区发展改革局、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；实施主体：各新城管委会、园办）

四、鼓励项目扩大投资。加大新区级重点建设项目投资支持

力度，对 2022 年 1 季度入库投资额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15%以上

的，每超过 1 个百分点，奖励 1 万元，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20

万元。支持工业企业加大技改投入，对在 2022 年 1 季度新增固

定资产投资超过 300万元的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，按实际投资

额的 2%给予补助，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（牵头单位：

新区发展改革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；实施主体：各新城管委会、

园办）

五、推进工业企业稳产。引导工业企业科学制定生产计划，

灵活安排停产检修，推行员工弹性休假，春节期间不停工不停产。

对规上工业企业 2021 年产值分别在 2000 万元-1 亿元（含）、1

亿元以上的，2022 年 1 季度产值同比增速每增长 1 个百分点，

分别奖励 1 万元、2 万元，对应每家企业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10

万元、20 万元。（牵头单位：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；实施主体：

各新城管委会、园办）

六、促进服务业企业增收。鼓励服务业企业在落实疫情防控

的要求下，尽快复工营业。对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 2021 年主营

业务收入分别在 1 亿元（含）以内、1 亿元-5 亿元（含）、5 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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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以上的，2022 年 1 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速每增长 1 个百分点，

分别奖励 0.5 万元、1 万元、2 万元，对应每家企业奖励金额最

高不超过 5 万元、10 万元、20 万元。（牵头单位：新区发展改

革局；实施主体：各新城管委会、园办）

七、加快消费市场复苏。鼓励商贸服务业企业积极开展各类

促消费活动，延长营业时间，提振线上消费，加大店庆日、节假

日促销力度，推动消费市场加快复苏。对春节期间店铺开门率达

到 80%以上的大型商场（面积在 2 万平米以上）、商业街区（长

度不低于 300米，商户不少于 30 家），按春节期间销售额的 20%

给予奖励，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。（牵头单位：新区发

展改革局；实施主体：各新城管委会、园办）

八、附则。本政策适用对象为新区级重点建设项目及在新区

注册、纳税、统计的企业。外地员工指户籍地在西咸新区、西安

以及咸阳主城区（秦都区、渭城区）以外且春节期间未离开的员

工，春节期间为发文之日起至 2022 年 2 月 15 日。符合本政策规

定的同一项目、同一事项，同时符合省、市、新区其它相关扶持

政策规定的，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予以支持。

本政策由新区相关部门负责制定本领域的实施细则，各新

城、园办负责组织实施，所有奖补事项比照即申即享类政策流程

兑现，经各新城、园办研究后先行兑付（其中园办奖补资金由新

区先行全额兑付，新城财政年底向新区上解应承担的比例），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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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底前完成。新区审计局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。补贴资金由

新区及企业所在新城按照财政体制分别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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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西咸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1月 29日印发


